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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鳳昌與東南互保

李志茗

［提　 要］ 　 作為一個單純的事件，東南互保有始有終，必然成為過去，但作為一個對當時乃至後來

歷史有重大影響的事件，則遠未結束，要時時接受不同時期各色人等的評判。 趙鳳昌不僅參與東南

互保，還寫有回憶錄，自稱發議之人，因而對於他的評判主要有兩重：一是對他的作為該如何定性；
二是他的夫子自道是否屬實？ 倘若不戴有色眼鏡，本著客觀理性、端正嚴肅的態度來看待，則上述

問題不難有解：第一，趙鳳昌是個識時務、明大勢的人，在庚子年間，憑自己的判斷和能力、身份與地

位，他與一批志同道合的官紳做了一件既保護自身安全，也有利於國家更有利於清朝的事，可以說

是公私兼顧，一舉兩得；第二，回憶錄具有第一手資料的性質，史料價值較高，然不免有缺陷和不足。
趙鳳昌的夫子自道沒有刻意自我表揚，儘管也存在與史實有出入之處，但內容基本屬實，比較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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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鳳昌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頗有影響的人物。 黃炎培曾說清末民初四十年間，東南有大事，必
與趙氏有關。 但他為人低調，清末民初重大政治活動“他每次都是最先發動的樞紐人物，而每次風

聲一過便‘隱居’起來”①，功成不居，甘為幕後。 正因為如此，他的立身行事少為天下共見。 即以東

南互保為例，“趙鳳昌寫有回憶文字，初載於《人文月刊》，似乎未曾引起注意，後黃濬訪問趙鳳昌，
將趙文寫入《花隨人聖庵摭憶》，世人遂漸知東南互保萌議的始末”②。 然而，當世人獲知趙鳳昌參

與謀劃東南互保後，對其評價毀譽不一，蓋棺論不定。 本文試圖在現有研究基礎上，重新審視趙鳳

昌在東南互保上的言行，以期不受眾聲喧嘩干擾，根據自己的判斷，得出自己的結論。

一、義和團：中央與地方的剿撫之爭

光緒二十六年（1900）春，義和團由山東向京津蔓延，並打出“扶清滅洋”旗號，所到之處燒教

堂，殺教民，拆鐵路，毀電線等。 對於這種帶有暴力性質的群眾運動，清廷罕見地出現了主撫和主剿

兩種意見，前者因得到慈禧太后的支持，佔居上風，結果引起帝國主義列強的強烈不滿。 他們曾於

四月二十三日照會總理衙門堅決要求鎮壓，清政府既然不願聽命，他們便擅自行動，先是以保護使

館名義調兵進入北京，接著調集軍艦，陳兵大沽口，進行軍事威脅。 據專程前往考察戰事的宗方小

太郎所見：“列國之戰艦蔽海而泊，煤煙彌天，氣勢雄壯，不覺令人歡呼”。③大兵壓境，慈禧太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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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人欺負得太很[狠]了，也不免有些動氣”，“主張開戰”，④還以顏色。 經開御前會議商議，決定派

人阻止洋兵進入北京城，如不聽命，則派兵攔阻，“再不服阻，則決戰”。⑤然而，列強“認定支那官兵

與義和團共同行動”，“要求大沽炮臺守軍撤退”，遭拒後，即強行攻佔。⑥清廷接到奏報後，忍無可

忍，於五月二十五日發佈詔書，對外宣戰。
詔書說：我朝二百多年以來，深仁厚澤，凡外國人遠道而來，無不待以懷柔。 道咸年間，英、法、

美諸國要求開埠，在我國通商傳教，朝廷允其所請。 起初，他們還“就我範圍，遵我約束”，後來日漸

放肆囂張，“欺陵[凌]我國家，侵佔我土地，蹂躪我民人，勒索我財物”。 朝廷遷就三十年，“彼等負其

兇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聖”，這就是此次義和團焚毀教堂、屠殺教民

的由來。 但“朝廷仍不肯開釁”，一再降旨“保衛使館，加恤教民”，所以前天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

之諭，原為民教解釋夙嫌”。 朝廷對外國人已經仁至義盡了，可他們不知感激，反乘機要挾，“昨日

公然有杜士蘭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炮臺，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意在肆其披猖，震動畿輔”。
他們自稱教化之國，乃無禮橫行，恃兵堅器利，與我國決裂。 所以，“今涕泣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

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⑦很多論著僅引用上述最後一句話，便批

評慈禧太后不自量力，意氣用事，貿然做出決策。 但若細看詔書全文，追根溯源，條分縷析，入情入

理，絲毫看不出衝動和非理性。 俗話說，兔子急了還咬人呢。 在飽受欺壓、忍氣吞聲數十年後，慈禧

太后不堪再辱，終於爆發。
但畢竟敵強我弱，雞蛋不能碰石頭，因此這一決策遭致不少反對，然持異議的朝中大員，近在咫

尺，畏懼凜凜，大多敢怒不敢言，而南方的地方官紳天高皇帝遠，敢於直抒胸臆，說出心裡話。 很多

人喜歡把義和團時期中央與地方的不同表現視作南北分野對立，稱之為“奇觀”“怪現象”，有學者

甚至以文學化的語言、俏皮的筆觸寫道：“當華北在‘滅洋’與衛舊的鬥殺聲中四面動盪的時候，南
方的疆吏與士夫紳商們卻別有懷抱地冷眼遠看。”⑧揆諸史實，並非如此。 據宗方小太郎日記，他是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在上海接到天津發來電報：“義和團侵入北京、天津附近，……各國公使

調遣各該國之海軍陸戰隊赴天津及北京，以保護居留民”。⑨但早在三月初，盛宣懷接到盧保鐵路比

利時工程師報告，“義和黨於盧保一帶有蠢動之勢，前數日曾有匿名揭帖定二十日舉事等語”，就立

即致電直隸總督裕祿，請派兵巡邏鎮壓。⑩之後，隨著義和團席捲京津，羽檄一飛，四處響應，南方的

疆吏與士夫們深感如此下去，國勢堪憂，一時間文電交馳，或互相通氣，商量對策，或提供建議，要求

鎮壓。
五月初二日，盛宣懷致電總理衙門，稱盧保鐵路被拳匪拆毀，而直隸總督僅派練軍一營前往，遠

遠不夠，“擬請飭派聶士成親統數營……擒拿。 烏合之眾，必須臨以紀律嚴明之大軍，方易解散了

結；否則養癰成患，滋蔓難圖，地方受害，何止鐵路”。 初四日，張之洞致電軍機大臣榮祿等，指出拳

民“乃藉鬧教而作亂”，“擾近都門，毀壞國家所設鐵路，法所當誅”，應“即行剿辦”。 初七日，盛宣

懷致電李鴻章稱，對於拳民，“宣已電奏，趕緊責成聶提肅清畿輔，並請峴帥、香帥電奏請剿。 師宜

切實敷陳，榮相、王相甚明白，但須借疆吏多持正論，以破迂談，九重乃可定見”。 在盛宣懷的積極

呼籲下，十二日，劉坤一致電總理衙門，認為拳匪事僅宣佈解散不能解決問題，“似應一意主剿，痛
剿一二股，則餘股自滅，闢以止闢，正所以保全民命也”。南方疆吏與士夫連篇累牘主張剿辦，迫使

清廷“明降諭旨，復派剛相赴保定一帶宣佈解散。 如不行，即一意主剿云”。但該諭旨在外國人看

來，“顯袒拳匪無疑”，“語頗不平”。 對此，盛宣懷頗為憂慮，致函友人說：“惟中旨意在先撫後剿，或
恐養癰成患，且西人聞此消息，頗為不平，難免干預我權。 今大沽外國兵船到者，幾三十號，觀察而

871



動，後患何可勝言。”果然，他擔憂的事情很快發生了。
五月十四日，赫德致電李鴻章：“京城局勢危險已極，各使館甚虞被擊，均以為中國政府若非仇

視外人，即係無力保護，倘稍有不測，或局面無速轉機，各國必定並力大舉。 中國危亡即在旦夕，應
請中堂電奏皇太后，務須將各使館保護萬全，並宣明凡有臣工仇視洋人之條陳，朝廷必不為所搖

惑”。 李鴻章連忙將此電轉寄總理衙門，同時電告盛宣懷：“國事太亂，政出多門，鄙人何能為力。”

盛宣懷得電後，十分著急，立即致電劉坤一、張之洞請他們想辦法，冀救萬一，“如兩公再不設策，危
殆即在旦夕，可勝痛哭”。 作為封疆重臣，劉坤一、張之洞密切關注北方的局勢，如前所述，也都先

後發聲，表達己見，但無濟於事。 這次盛宣懷的來電讓他們覺得有必要與裕祿會銜電奏，以增加影

響力。 電奏稿由劉坤一起草，張之洞過目後，贊同其“請剿拳匪”的基本觀點，並在一些措詞上提出

修改意見：“‘一意痛剿’四字，擬改為‘定計主剿，先剿後撫，兵威既加，脅從乃散’十六字，蓋專說痛

剿，恐更不允剿矣。 且下有‘痛殺教民’字樣，上用‘痛剿’，恰與之對，亦似不宜。 電尾‘旦夕’等語

下，擬添‘從來邪術不能禦敵，亂民不能保國，外兵深入橫行，各省會匪四起，大局潰爛，悔不可追’
六句”。 這些修改既考慮閱讀者感受，也充分闡明自己的觀點，拿捏到位，針對性很強，被全部採

納。 但該電奏發出後，依然沒有回音。 十九日，張之洞不禁向盛宣懷抱怨說，昨天與劉坤一、裕祿會

奏力請主剿的皓電“不知聽納否”，“大局不可思議，恐非疆臣所能為力矣，奈———何？”次日，張之

洞忍不住致電榮祿，瞭解皓電是否進呈，並借機深刻闡述他對義和團及朝廷有關決策的看法：
從古無一國與各強國開釁之理，況中國兵力甚弱，豈可激眾怒，召速禍。 查拳匪乃亂

民妖術，無械無紀，斷不能禦洋兵。 董軍僅五千，勇而無謀，斷不能敵各國。 即合各省兵

力，餉缺械少，豈能抵禦群強。 今拳匪、董軍無故亂殺，是與各國一齊開釁，危殆必矣。 且

匪毀南北電線，阻京津文報，明是亂匪，決非義民。 派各村供糧，何異寇盜，直隸災區，民豈

能堪。 至助清滅洋旗號，乃會匪故智，川楚鬧教匪徒皆是此旗，萬不可信。 且落垡一戰，洋
兵一排槍，匪斃無數，如何能戰。 在山東與官兵拒捕，臨陣並不能避槍炮，確有明徵。 若恃

邪匪以衛中國，恃董軍以敵各國，萬無此理。 惟有請旨迅速剿匪，嚴戢董軍不准生事，方可

阻洋兵不再入京，即已進京者，亦不過自保，將來不過索賠款，責保護，不至決裂。 匪烏合，
無糧無械，官軍兩營可敵匪數千，一戰以後，群匪瓦解，此外再無善策，宗社安危在此一舉，
若兵釁一開，不可救矣。

電文中，張之洞指斥義和團是匪，是盜，是亂民妖術，並一一揭穿他們自編的光環，如刀槍不入、助清

滅洋等，將他們的真實面目暴露無遺，以此證明其決非義民，靠他們根本不能抵禦洋兵。 他還進一

步指出雖然官軍比義和團強大，但也完全不是洋兵對手，況且中國是與多個強國同時交戰，失敗是

不言自明的，眼下唯一的出路是迅速剿滅義和團，避免和洋兵交火，清朝社稷的安危在此一舉，否則

是自取滅亡。 這裡，張之洞把話說得很直白，把理說得很透徹，把危險性說得很清楚，淋漓盡致地體

現了他對朝廷的一片耿耿忠心。 當時因為電線遭義和團破壞，北京與各地的電報往來不暢，為確保

該電文能順利交到榮祿手中，張之洞分致上海盛宣懷、天津裕祿、保定直隸布政使廷傑三處轉遞。
可榮祿並未回覆，他以為沒有收到，在給盛宣懷、劉坤一等的電報中都提到“北事已潰，電恐無及

矣”，內心焦灼痛憤，希望能儘快修復電線，加強保護，以與京師保持密切聯繫。
因五月二十一日大沽口被八國聯軍攻佔，中外軍隊展開激戰，形勢十分危急。 為避免全域糜

爛，不可收拾，張之洞決定親自主稿，聯合江督、“蘇皖西鄂湘五撫、巡江李欽差八人會銜電奏，力請

剿匪，以便與各國商停戰妥議”。二十五日，該電奏由欽差大臣、長江巡閱使李秉衡領銜，劉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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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洞、鹿傳霖、王之春、松壽、于蔭霖、俞廉三七人會銜呈遞。 事後，張之洞向同僚透露了電奏內容

及寫作意圖和目的。 他說“其文極冠冕平正”，“不甚說洋人”，僅強調“匪應剿罪四：一、邪教，二、抗
旨，三、擾畿輔災區，四、毀國家電線鐵路”，建議“請剿匪，並安慰各國，請其停戰妥議”。 然“允剿與

否，權在朝廷”，我們無能為力，“但有此會銜電奏，令各國知中國公論不助匪，可望朝廷允從”，“此
釜底抽薪法也”。可見，這份電奏是張之洞精心組織策劃的，反映了南方督撫主剿的共同心聲，試
圖撇開朝廷，自下而上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可謂是東南互保的前奏。 為確保這份既有內涵又有謀略

的電奏能順利送達，並得到反饋，特地分遞兩處：一是總理衙門，一是榮祿，“以冀必有一路可到，並
請電覆”。 同時與上述皓電一樣，這兩處又分別通過三條途徑轉遞：一是寄給保定廷傑，“譯出，加
封黏釘，專派弁兵飛遞京城”；一是抄寄上海“由海線寄山海關副都統飛遞京城”；一是寄濟南山東

巡撫袁世凱處，“譯出加封寄京”，並致慶親王奕劻。經過如此細緻周密的安排，該電奏於二十九日

順利送到榮祿手中，並迅速進呈宮中。 當日，頒佈諭旨：
李秉衡等各電均悉。 此次之變，事機雜出，均非意料所及。 朝廷慎重邦交，從不肯輕

於開釁。 奏稱中外強弱情形，亦不待智者而後知。 團民在輦轂之下，仇教焚殺。 正在剿撫

兩難之際，而二十日各國兵船已在津門力索大沽炮臺，限二十一日兩點鐘交付。 羅榮光未

肯應允，次日彼即開炮轟擊，羅榮光不得不開炮還擊，相持竟日，遂致不守，卻非釁自我開。
現在兵民交憤，在京各使館甚危迫，我仍盡力保護。 此都中近日情形也。 大局安危，正難

逆料，爾沿海、沿江各督撫惟當懍遵迭次諭旨，各盡其職守之所當為，相機審勢，竭力辦理，
是為至要。

上述諭旨，表達了幾個意思：第一，庚子之變事出有因，比較複雜，出乎意料之外；第二，朝廷知道中

外強弱情形，從不輕易對外開釁；第三，義和團在京城仇教焚殺，朝廷剿撫兩難之際，列強卻先挑起

戰爭；第四，列強開釁，兵民交憤，圍攻使館，但朝廷仍盡力保護使臣。 這些一方面回應了南方督撫

的不解和困惑，即朝廷素重邦交，並未蠢到與列強為敵的地步，另一方面也堅持了自己的立場和態

度，認為義和團是民不是匪，因而對於他們的排外行為，剿撫兩難。 但列強率先使用武力，使局勢急

轉直下，變得無法控制。 現在大局不明朗，安危難以預料，東南督撫應在恪遵歷次諭旨的前提下，各
盡其責，相機辦理。

二、東南互保之籌劃

這份諭旨，東南督撫於六月初一日奉到，但在此之前，他們已經相機審勢，採取東南互保措施

了。 恩格斯曾說：“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

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 這樣就有無數互

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東南互

保就是這樣一個由合力造就的“歷史事變”，有多方面因素的推動。 首先當然與義和團在北方的興

起及清廷的主撫政策有關，前文多有論及，不再贅述。 其次是英國欲派兵長江流域，引起東南督撫

的警惕和反對。 五月十八日，英國駐上海代理總領事霍必瀾致電本國政府：中國北方的局勢越來越

壞，如果波及長江流域，“將會造成巨大的損失，而且可能使很多人喪失生命，必須採取迅速行動”。
次日，他的建議得到支持，英國政府擬派軍艦前往南京，幫助兩江總督和湖廣總督維持當地秩序。

但這一企圖分別遭到兩位總督張之洞和劉坤一的拒絕，因為“若英水師入江，內恐民間驚擾生事，
外恐各國援例效尤，轉為不妙”，只有他們在吳淞口外“鎮靜密防，最為上策”。第三是管轄長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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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劉坤一和張之洞在諸多方面均有共識，齊心協力，一致對外，“汲汲經營南方”。 五月初四日，
張之洞致電榮祿痛斥義和團毀壞鐵路時，曾透露漢口至信陽一帶鐵路，“洋人屢欲自行募兵護路，
洞極力阻止，現專派勇一營保護鐵路，渠始無說，然心終不願”。 劉坤一則在霍必瀾正式致電英國

政府之前的十三日，就耳聞“英、法各國近藉拳匪滋事，亦有派兵艦入江保護之說”，立即調兵加強

江陰防務。 他們認為“英水師欲據長江，若我不任保護，東南大局去矣”，決心“力任保護洋商教士

之責，以杜藉口窺伺”。應該說這與清廷盡力保護“在京各使館”的政策不矛盾。 此外，上述張之

洞、劉坤一單獨或會銜電奏力剿義和團，均表明在外憂內患面前他們有謀國之忠，並非冷眼遠看，與
朝廷立異同。 第四是上海報刊輿論的呼聲。 三、四月間，當義和團運動在北方蔓延時，“滬上日報

無日不言義和團事”，認為義和團事件“關係各國交涉”，清政府不應主撫，要以“急為痛剿”為上策。
五月中旬開始，上海各日報便不斷呼籲自我保護。 《新聞報》連續發表《論南人憂慮北事》、《南方止

亂芻議》等社說，指出“廷臣能亡北方，疆臣能存南方”，南方“為中國之完土”，北方“大局已壞，則
存我中國者，其惟南方乎”。 《申報》也發表時論，認為“事在北方，於南中各省無所干涉”，“焉敢不

自籌保護”，特別是“南中濱江濱海各省為各國官商薈萃之區”，如果能保持安定，“則天下大局亦不

致於搖動”。

事在人為。 東南互保能從自任保護發展到共保太平，能從長江領域擴大到南中各省，能從報刊

言論落實到實際行動，最終離不開人，也就是東南精英的努力和推動。關於這個問題，人們喜歡刨

根問底，爭論誰首倡，誰出力最多，誰居功至偉，“結果無一例外地將東南互保的首倡之功歸於不同

的個人。 具體說來，有謂何嗣昆[焜]者，有謂趙鳳昌者，有謂湯壽潛者，有謂盛宣懷者”，還有張謇、
沈瑜慶、施炳燮等等。 但這麼做其實意義不大，也沒有必要，因為“一場社會運動的醞釀，在領袖或

代表人物的背後必然有一個或多個利益集團或階層來推動。 東南互保運動的推動者即是盛宣懷背

後的這個集團和階層，或曰是以紳商為基礎的東南精英群體。 因此，東南互保的首倡之‘功’是一

項集體‘榮譽’，應當歸於以盛宣懷為代表的東南社會精英群體”，是他們“在受到外部挑戰過程中

所萌發的一種自覺的群體行為”。

對於東南互保，親歷者雖屢有提及，但基本是寥寥數語，要麼自我表彰，要麼溢美他人，如盛宣

懷自詡“保護東南，非我策畫，難免生靈塗炭”，而張謇正相反，不提自己，歸功於湯壽潛，稱“定東南

互保之約，所全者甚大，其謀實發於君”。僅趙鳳昌撰有《庚子拳禍東南互保之紀實》一文，詳述

其過程，頗多細節，彌足珍貴。 該文開頭即言：“庚子拳匪之禍，當日中外報章，事後官私奏記，亦已

詳盡，惟東南互保之議如何發生，則無人能言之。 予既為發議之人，更從事其間，迄於事平，應撮其

大要記之。”據其記載，他聽到外國軍艦擬入長江的傳言，感到外艦若與地方發生衝突，大局瓦解，
立召瓜分之禍，不禁十分憂慮。 確實當時謠言四起，人心惶惶，《海關十年報告》說：“從中國人方面

來說，很多人相信要安全就得立即返回鄉里。 因此，導致了成千上萬人大規模離開上海。”趙鳳昌

已定居上海多年，無處可去，便拜訪老朋友何嗣焜，對他說：“若為身家計，亦無地可避，吾輩不能不

為較明白之人，豈可一籌莫展，亦坐聽糜爛”。 他想出的辦法是與外國人商量，阻止各國兵艦進入

長江，“在各省各埠之僑商教士，由各省督撫聯合立約，負責保護。 上海租界保護，外人任之；華界

保護，華官任之，總以租界內無一華兵，租界外無一外兵，力杜衝突，雖各擔責任，而仍互相保護，東
南各省一律合訂中外互保之約。”如上所述，張之洞、劉坤一所考慮和著手的是拒絕外國插手，自任

保護，尚想不到與外國訂約互保。 趙鳳昌的方案堵疏結合、可操作性強，何嗣焜非常贊成，認為必須

找個樞紐人物來促成，盛宣懷地位最為適宜，他願意去請其擔當此任，又說盛宣懷比較相信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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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應當約美國人福開森一起去。
何嗣焜確實付諸行動，不久盛宣懷約趙鳳昌面談，但顧慮朝廷中樞失控，端王載漪、剛毅掌權，

如果他出面與外國人訂互保條約，恐怕遭到嚴懲。 趙鳳昌說無須擔心，你不過暫為樞紐居中牽線搭

橋，事成之後可由各省督撫派員來滬，隨上海道與各國駐滬領事訂約簽字，與你就沒什麼關係了。
最後商定由盛宣懷將他們中外互保的主張電致沿江、沿海各督撫，其中劉坤一、張之洞兩人最為關

鍵，需派專人說服。 張之洞對趙鳳昌最為信任，言聽計從，毫無疑問趙鳳昌是最佳人選。 而劉坤一

的說客也與趙鳳昌有關。 其《庚子拳禍東南互保之紀實》一文稱：“予為約沈愛滄赴寧，再為陳說”。
沈愛滄即沈瑜慶，時以候補道員身份充任劉坤一幕僚。 文中僅寥寥數語，實際“為約”過程富有戲

劇性。 據趙鳳昌後來向黃濬回憶，他得知沈氏“回滬宴集，亟走訪之，尚記座客有陳敬余（季同），以
人多不敢言，捉衣令著，納車次，熱甚，汗如洗，默無一語，到盛處，始詳言之，即請下船詣南京勸

劉”。就在此時，盛宣懷收到袁世凱五月二十七日發來的沁電，該電同時也發給李鴻章、劉坤一、張
之洞三人。 沁電云：二十三日總理衙門發出照會，勒限各國公使出京。 二十五日朝廷對外宣戰，下
諭各省招集義民，成團禦外侮。 中外“是已大裂，從何收拾”，“如何辦法，乞示，敝處尚未敢聲

張”。

中外已經進入戰爭狀態，諭旨正在下達過程中，一旦南方督撫奉旨，則中外互保計劃有可能泡

湯，因此形勢十分緊急，必須儘快付諸行動。 於是當日盛宣懷即致電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提出

訂約互保的辦法：
濟沁電勿聲張。 滬各領事接津電：津租界炮毀，洋人死甚眾。 英提督帶兵千餘歿於

路，已各處催兵，看來俄日陸軍必先集，指顧必糜爛，如欲圖補救，須趁未奉旨之先，峴帥、
香帥會同電飭地方官上海道與各領事訂約，上海租界准歸各國保護，長江內地均歸督撫保

護，兩不相擾，以保全商民人命產業為主。 一面責成文武彈壓地方，不准滋事，有犯必懲，
以靖人心。 北事不久必壞，留東南三大帥以救社稷蒼生，似非從權不可，若一拘泥，不僅東

南同毀，挽回全域亦難。 乞鈞示。

“濟沁電”，即濟南袁世凱發來的沁電。 因為袁世凱自稱不敢聲張，盛宣懷也提醒李鴻章、劉坤一、
張之洞不要走漏風聲，“趁未奉旨之先”，同各國定約，以圖補救，挽回全域。 同時，盛宣懷還電告劉

坤一：沈瑜慶“今晚赴寧，請速定東南大計”。 但劉坤一接到盛宣懷兩電後，於二十八日致電張之

洞徵詢意見：“盛、袁沁電想達覽。 盛請會飭地方官滬道與各領事訂約，上海租界准歸各國保護，長
江內地均歸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以保全商民人命產業為主等語。 是否可行，祈速電示”。 而張之

洞二十八日不僅收到盛宣懷、劉坤一上述來電，也與劉坤一一樣收到了日本駐滬總領事小田切的電

報，小田切向他們透露了外國駐上海領事團對中外訂約互保的態度：
竊審駐滬各國領事之意，亦在維持和平，保全大局，並無別情。 惟恐兩處消息不靈，互

抱疑念，馴至事變；祈即由尊處急派妥員來滬，與各國領事會議，以保局面。 遲無濟事，芻
言倘為可用，乞即電告大西洋國總領事，此人即領班領事也。 電告之時勿用賤名。

小田切很注重與中國官紳交往，與他們保持密切聯繫。 據稱他甚至與劉坤一、張之洞之間“特造密

碼電報，經常共商中、日兩國之問題，或中國對外問題等”。中外互保本只是在趙鳳昌、盛宣懷等東

南精英中醞釀，但顯然小田切知之甚詳，因符合本國利益，他很支持。 同時他也十分瞭解此時上海

外國人的狀態和心理，“由於外國人和中國人陷於極其反常的關係……害怕對方隨時可能採取什

麼姿態———因而大家都坐臥不安”，很希望從中方那裡得到明確的態度和說法，以獲取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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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有意向劉坤一、張之洞提供這個內幕。 事後，他向本國政府彙報說：
大沽炮臺被佔之消息傳到後，中國當局有增加吳淞炮臺及上海製造局附近之兵員的

傾向，旋又有北洋水師兵艦六艘入港，上海外人不禁滿懷狐疑。 同時，中國當局聽說多艘

外艦入港，咸信外人將佔領製造局的謠言，而嚴加警戒。 因鑒於外國官民和中國官吏之間

抱持這種心情和行動，對全體之利益不僅頗為妨害，且一旦彼此之疑懼達於極點時，容易

釀成事端。 所以小官與盛宣懷密商之後，本月 24 日乃分別致電劉、張兩總督。

由此可見盛宣懷是在與小田切密商中外互保的可行性後，才分別致電張之洞、劉坤一的。 張之洞接

到他們的電報，覺得有成功的把握，馬上應允，當日即致電上海領袖領事葡萄牙總領事華德師，稱
“上海租界歸各國保護，長江內地各國商民產業，均歸督撫保護，本部堂與兩江制台意見相同，合力

任之，已飭上海道與各國領事迅速妥議辦法矣，請尊處轉致各國領事為禱”。 同時，他覆電劉坤

一、盛宣懷，請刻不容緩，立即付諸實施：
杏翁沁電、峴帥勘電均悉。 請即飛飭上海道與各領事訂約，上海租界歸各國保護，長

江內地均歸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產業為主云云。 並請聲明敝處意見

相同，如有應列敝銜之處，即請峴帥酌量轉飭。 再，杏翁思慮周密，敢懇杏翁幫同與議，指
授滬道，必更妥速，尤感。 但恐各領事必須敝處派員，擬即派陶森甲迅速赴滬與議。 惟請

告上海道及盛京堂先與速議，不必候陶。

應該說盛宣懷的沁電和小田切的電報經事先商量，從挽救全域的角度出發，互有分工，側重點不同，
前者苦心規勸，提供建議；後者成竹在胸，具體指導。 張之洞因為有趙鳳昌不斷彙報情況，傳遞信

息，心領神會，馬上照辦。 可劉坤一“電去未覆”，原來是其幕府內部有不同意見，沈瑜慶未能完成

趙鳳昌、盛宣懷等委託的勸劉任務，遂去找張謇想辦法。 張謇五月二十九日日記有“藹蒼來，議保

護東南事”的記載。他們倆經與湯壽潛、陳三立、施炳燮等商量後，決定由張謇出面勸說劉坤一。
勸說的過程，張謇自定年譜中有精彩的描述：

余詣劉陳說後，其幕客有沮者。 劉猶豫，復引余問：“兩宮將幸西北，西北與東南孰

重？”余曰：“雖西北不足以存東南，為其名不足以存也；雖東南不足以存西北，為其實不足

以存也。”劉蹶然曰：“吾決矣。”告某客曰：“頭是劉姓物。”即定議電鄂約張，張應。

劉坤一被說動後，立即表示同意，但並不是像張謇所說的那樣，“即定議電鄂約張，張應”，而是等不

及他前一天向張之洞徵求意見的回覆，先電令上海道台余聯沅與外國領事商量辦法，再電告盛宣

懷，並請盛幫同與議。 其五月二十九日致盛宣懷電曰：“欲保東南疆土，留為大局轉機，必當如尊處

沁電辦法，日領亦同此意。 商香帥尚未覆，事急難待，已電滬道商領事會議，並囑密商公。 務望隨時

指示，力贊其成，並望催香帥亦電滬道，俾協力主持，以堅各國之信。 至禱。”如前所述，張之洞早

於前一天即致電劉坤一、盛宣懷表示同意中外互保，但劉坤一沒有接到來電，以為他尚未回覆，因
“事急難待”，便先行下令辦理。 可見，在中外互保這件事上，張之洞、劉坤一並未商量好再一致行

動，而是在東南精英及身邊幕僚等的影響下，不約而同地做出同意的決定，他們電報的內容也基本

差不多，均是按小田切的建議行事。
在東南兩位最重要督撫的首肯下，中外互保談判迅速而高效地舉行。 五月二十九日，余聯沅即

擬出保護長江內地章程五條，並與各國領事約好次日下午三點鐘議約，然後分別致電張之洞、劉坤

一請示。 他們均認為可行，但各提出要加入保護上海製造局安全一條和上海租界歸各國保護一

節。同日，盛宣懷也致電劉坤一、張之洞，說中外互保也得到李鴻章等的理解和支持，他雖然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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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外，但蒙你們殷殷囑託，必竭力幫忙；還透露接到上海領袖領事公函，各領事提出請他到場會議，
他只好同意，但仍以余聯沅為主。盛宣懷參會後，將余聯沅初擬的章程五條改為九條，名為“保護

上海長江內地通共章程”。 該章程的第二條“上海租界公同保護章程”另列條款，共有十條，作為前

一章程的附件，因此實際上有兩個章程。 這兩個章程，趙鳳昌都參與修改，他在六月初三日致梁敦

彥函中稱“即長江及滬租界章程定後，弟均為刪添一兩條，始定議，盛頗能虛衷採納”。
五月三十日下午，中外互保的議約會議在新建的會審公廨舉行。 因擔心余聯沅“拙於應對”，

趙鳳昌事先安排座次，“外人以領袖領事在前，以次各領事，中則以滬道在前，盛以太常寺卿為紳士

居次，與余道坐近，再次各省派來道員”。 把盛宣懷安排在余聯沅之後，為的是“倘領事有問，難於

置答者，即自與盛商後再答之，庶有轉圜之地”。 果然，會中，美國總領事古納問了一個非常刁鑽的

問題：“今日各督撫派員與各國訂互保之約，倘貴國大皇帝又有旨來殺洋人，遵辦否？”這個問題很

難回答，如果說“遵辦，則此約不須訂；不遵辦，即係逆命，逆命即無外交，焉能訂約”？ 余聯沅被問

住了，即轉頭向盛宣懷求教，盛告訴他，答以“今日訂約，係奏明辦理”，古納遂無話可說。 事後，盛
宣懷告訴趙鳳昌這驚心動魄的一幕，甚佩服他的先見之明，趙鳳昌也高度評價盛宣懷急中生智回答

“奏明辦理”四字之圓妙。
本來這次會議的目的有兩個：“一是就‘互保章程’的具體細節進行磋商，對列強在長江流域的

行動進行具體、明確的限制；二是促成雙方簽字畫押，將‘互保章程’以‘條約’的形式法律化，使之

具有國際法效力”。 但各國領事“都以為這種倉卒擬定的草案，不妥之處很多，就決定俟日後相機

再議”，因而當天未能簽約。 後來談判又持續了半個月，至六月十七日以各國拒絕簽字告終，沒有

達到中方的預定目的。 “不過這次會議發生了良好的效果，使雙方疑慮祛除，意見接近”，互保格局

基本形成。 更重要的是當時上海各大報紙紛紛在頭版予以報道，《申報》更說互保章程於五月三十

日“簽字遵行”，使東南社會普遍認為中外互保已大功告成，一時浮動喧囂的人心漸趨安定。

三、趙鳳昌：蓋棺如何定論

作為一個單純的事件，東南互保有始有終，必然成為過去，但作為一個對當時乃至後來歷史有

重大影響的事件，則遠未結束，要不時接受不同時期人們的評判。 迄今為止，這種評判言人人殊，毀
譽不一。 譽者肯定，毀者譴責。 東南互保曾被時人斥為違抗朝命、屈膝投降的叛逆之舉，綿延至今，
仍有人持該看法。 趙鳳昌不僅參與東南互保，還寫有回憶錄，自稱發議之人，因而對於他的評判主

要有兩重：一是他的作為該如何定性；二是他的夫子自道是否屬實？
對於前者，與東南互保一樣，毀譽不一。 稱譽者認為趙鳳昌立了大功，做了好事。 詆毀者則批

評他不忠君愛國，是叛臣逆子。 其實這兩種評價都有失偏頗。 首先，正如馬列主義經典作家所言，
社會環境決定人們的活動，人們是在既定的條件下創造歷史。 前文已述，東南互保具有深厚的社會

基礎，也是東南精英的一種集體行為。 作為精英群體中的一員，趙鳳昌發揮所長，積極參與，盡到了

自己的責任，如果有功過，他均只佔部分，不應過分誇大。 其次，據研究，東南互保並非搞分裂、鬧獨

立，而“是東南地方社會主要針對外國列強圖謀入侵長江所採取的地方保護主義政策。 它所確定

的只是中外‘互不干涉’、‘兩不相擾’的基本原則，目的是為了避免南方捲入戰爭，阻止列強的瓜分

圖謀，其根本宗旨則是維持搖搖欲墜的清王朝統治”。 第三，慈禧太后對外開戰是迫不得已。 榮

祿稱當時朝廷完全被守舊勢力所掌控，“兩宮諸邸左右，半係拳會中人，滿漢各營卒中，亦皆大半。
都中數萬，來去如蝗，萬難收拾。 雖兩宮聖明在上，亦難扭回”。 這可與慈禧太后的自述相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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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當義和團湧進津京時，“人人都說拳匪是義民，怎樣的忠勇，怎樣的有紀律、有法術，……後來

又說京外人心，怎樣的一夥兒向著他們；又說滿漢各軍，都已與他們打通一氣了，……王公大臣們，
又都是一起兒敦迫著我，要與洋人拼命的，教我一個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 ……我本來是執定不同

洋人破臉的；中間一段時期，因洋人欺負得太很[狠]了，也不免有些動氣。 ……火氣一過，我也就回

轉頭來，處處都留著餘地”。可見，慈禧太后做出與洋人開戰的決策是多種因素造成的，她雖然很

快後悔，並採取補救措施，但已經來不及了，釀成八國聯軍侵華大禍。 因最高領導人決策失誤，給國

家帶來生死存亡危機，是盲目跟從，隨波逐流，要一個忠君愛國美名，還是當機立斷，阻止事態惡化，
而不顧惜一時聲譽得失？ 趙鳳昌選擇了後者，相信大多數人也一樣。 更何況東南互保當年年底，清
廷就馬上為其正名，稱其為奉旨行事：“當京師擾亂之時，曾諭令各疆臣固守封圻，不令同時開釁，
東南之所以明訂約章，極力保護者，悉由遵奉諭旨不欲失和之意，故列邦商務，得以保全，而東南疆

臣亦藉以自固”，並將五月二十四日以後、七月二十日以前的部分諭旨視為矯詔，諭令內閣匯呈，
“提出銷除”。連清廷都承認東南精英沒有抗命違旨，東南互保合法，一些後來者卻要背離清廷的

意願，用所謂的君臣大義來貶損趙鳳昌等的表現，不能不說他們的立場和邏輯十分混亂，經不起究

詰。 實際早在 1902 年，即東南互保之後兩年，梁啟超就撰文批評國人只知“忠君”而不知“忠國”之
弊病。 他說：“言忠國則其義完，言忠君則其義偏，何也？ ……人非父母無自生，非國家無自存，孝
於親，忠於國，皆報恩之大義，而非為一姓之家奴走狗者所能冒也。 而吾國人以忠之一字為主僕交

涉之專名，何其顛也。”就此而言，有關趙鳳昌的忠奸之辨可以休矣。 趙鳳昌是個識時務、明大勢

的人，在庚子年間，他憑自己的判斷和能力、身份與地位，與一批志同道合的官紳做了一件既保護自

身安全，也有利於國家更有利於清朝的事，可以說是公私兼顧，一舉兩得，有何不妥呢？
對於後者，一般認為當事人的回憶不是那麼可靠，會存在一些問題，如信口開河，主觀臆斷，只

知其一不知其二，突出自己，貶低別人，甚至有意作偽等。 誠然如此，回憶錄具有第一手資料的性

質，史料價值較高，但也確實有缺陷和不足，必須謹慎對待，小心引用。 趙鳳昌關於東南互保的回

憶———《庚子拳禍東南互保之紀實》（以下簡稱《紀實》）一文難免與史實有出入，但其內容大體是

客觀可信的，何以這麼說呢？ 有幾個理由：第一，他在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曾致函梁敦彥，談
策劃東南互保的一些細節：“弟仍每日見盛，密談一切，所有往還密電均隨時看到，或偶為商酌。 至

東南各帥合力辦法，弟倡議預聞，非此不能鎮定半壁”。 書信是即時的、私人之間的交流，比較真

實，所以趙鳳昌《紀實》中所言“予即每日到盛寶源祥宅中，渠定一室為辦事處，此室只五人准入，盛
及何梅生、顧緝庭、楊彝卿與予五人，負責接收京津各省電報消息，有關係者，勿稍洩漏，共籌應

付”，確有其事。 正因為能隨時看到各處密電，又每天密談一切，共籌應付，趙鳳昌關於東南互保的

始末瞭解很全面，也很清楚，大致能原原本本如實道來。 第二，除了密電，趙鳳昌還有自己的信息來

源，那就是他的京友慶寬。 慶寬是晚清宮廷畫師，長期在醇王府當差，得以進入內務府做官，與清統

治者高層聯繫密切，掌握內幕消息。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他致信趙鳳昌云：“今日往謁剛相，論義和

團行為甚險，送出門時，其僕竟向我說：以後勿再來見中堂。 復詣慶邸告之，慶即謂汝切勿多言，保
汝身命為要。 又告宮中傳見義和團之紅燈照，試演其術，且獲賞。 我已送老母往西山避禍，南中當

知大局去矣！”該信描述的情形與上文榮祿、慈禧太后所言朝廷局面失控、被拳黨把持是一致的，
趙鳳昌理解慶寬是“意望南中挽救”，所以更堅定了實施東南互保的決心和信心。 第三，《紀實》中
所述東南互保期間的一些事件，在其他史料中也有反映，比如朝政被匪黨把持、停還洋債風波、李秉

衡巡視長江主戰、援庚申例議和、赫德和盛宣懷同封宮保事等。 即以援庚申例議和為例，盛宣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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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宣戰詔書後，於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致電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三大總督，認為“全域

瓦解即在目前，已無挽救之法，逆料蕭牆之內必有變局”，並指出“初十以後，朝政皆為拳黨把持，文
告恐有非兩宮所自出者，將來必如咸豐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這裡的“咸豐十一年故事”即趙鳳

昌所言“庚申例”，指的是 1860 年英法聯軍攻陷北京，咸豐帝出逃承德，留奕訢在北京議和之事。
上文言及趙鳳昌與盛宣懷每天密談，他們討論時局變化，一定推斷這次庚子之變必然重蹈 40 年前

庚申之變覆轍，因而不約而同在自己所寫文字中都呈現出來。
戴海斌斷言《紀實》“意在自我表彰”，其中的“不少說法存有訛誤，並且缺少驗證”，但僅指出

兩處所謂的“訛誤”：其一是“‘英水師提督西摩爾擬入長江’，其事不確”，其二是“‘李秉衡素偏執，
不達外情，其時奉調北上，欲巡閱沿江炮臺，江督劉慮其貿然與長江外艦開釁，密飭台官預將各炮炮

閂取去，杜其逞憤。’其記聞近謔”。實際上，其一“英水師提督西摩爾擬入長江”確有其事，只是時

間比趙鳳昌文中所言英軍艦擬入長江遲了一個月左右，明顯是趙鳳昌 30 年後回憶此事時，因記憶

有誤，將兩事混為一談而已，這是回憶錄都會出現的現象，當然是一個問題，但似沒必要當做重點來

批駁。 其二將“各炮炮閂取去”，戴海斌認為“其記聞近謔”，遺憾的是他並沒有舉證其“謔”在哪

裡，猜想他大概認為沒有炮閂之說或炮閂根本不能取去，遂譏諷趙鳳昌不懂裝懂，胡說八道。 實際

上其事是存在的。 據回憶，武昌起義前夕，清軍警赴武昌小朝街八十五號機關抓捕革命黨人時，劉
復基奮起反抗，猛擲炸彈，但均沒有爆炸，原因是“有人把存放的炸彈閂釘抽了，而這時匆匆應戰，
又忘記裝上”。炸彈有閂釘可以拆卸，大炮也應該有。 更何況趙鳳昌長期為張之洞採購軍械，至少

比一般人瞭解軍事知識，不可能信口開河，瞎編亂造，其記聞何謔之有？ 總之，就戴海斌的箋釋而

言，他對《紀實》所下“不少說法存有訛誤，並且缺少驗證”的論斷依據不足，並不能成立。 結合上文

所述，不難得出結論，趙鳳昌的夫子自道非但沒有有意自我表揚，而且內容基本屬實，比較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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